南金通〔2023〕2号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做好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调整工作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人：

为维护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缴存基数
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2022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月平均工资（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实际工作月份确定月平均工资）。

计算缴存基数的工资总额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令第1号）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超过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具体上下限标准根据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南宁公积金中心）公布的标准执行。

二、缴存比例

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得高于12%且不得低于5%，单位缴存比例和职工缴存比例应一致。

三、月缴存额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月缴存额+单位月缴存额

职工月缴存额=职工缴存基数×职工缴存比例，单位月缴存额=职工缴存基数×单位缴存比例。

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本人2022年的实际收入情况，在南宁市公布的缴存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基数，月缴存额=缴存基数×24%。
四、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缴存基数执行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五、办理方式

（一）已开通南宁公积金中心单位网厅的，可登录单位网厅自助办理。具体操作演示视频可登录南宁公积金中心官网“网上培训”栏目查看。
（二）未开通单位网厅的，提供《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清册》（一式两份，调整人数5人以上的请报送表格电子版用于批量处理），到南宁公积金中心相应的服务网点办理。

（三）灵活就业缴存人可通过南宁公积金中心个人网厅自助办理。
六、相关要求
（一）单位完成2022年12的汇缴后，应按规定为所有缴存职工核定2023年度缴存基数。缴存基数一年调整一次，一经确定本年度内不再变更。
确因核定有误造成职工缴存基数错误，可申请办理更正。新的缴存基数上下限标准公布后，职工的缴存基数未按新的缴存上下限调整到位的，可对相应职工再次进行调整并补缴相应差额。

办理更正或调整手续的，由单位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或缴存额变更申请表》。
（二）2023年1月1日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以该职工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当月工资作为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2023年1月1日后新调入的职工，以该职工调入当月工资为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2023年度基数调整时不再重新调整。
（三）单位应核定和填报所有缴存职工（含缴存基数有变动和无变动职工）的缴存基数，并在同一月份办理缴存基数调整业务。
（四）2023年1月至办理调整当月的差额部分，单位在调整后应予以补缴。因绩效工资、奖金发放时间较晚等原因未能足额计入缴存基数的应进行补缴。

（五）单位在办理基数调整前，应先对职工（含封存）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进行核对，及时更正错误信息，完善缺失信息，确保职工个人信息无误后再办理缴存基数调整业务。
（六）缴存基数调整涉及缴存职工的切身利益，各单位应按要求如实统计、核定和填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严格执行缴存基数上、下限规定，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单位应将缴存基数调整情况告知职工，接受职工监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3年1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2023年1月3日印发  


